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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磅
找 记 者 上 壹 点

降低创业担保贷款门槛、网络招聘会、缓缴社保费

战“疫”惠企，济宁市人社局助力企业复工

人力资源·社会保障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徐文锋

就业创业服务

劳动用工服务

在就业创业服务方面，济宁市人社局加大援企稳岗力度，降低创业担保

贷款门槛，延长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。

具体来说，对于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

保政策、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、上年度未裁员或

裁员率不高于5 . 5%(参保职工30人及以下的企业裁员率不超过员工总人数

的20%)的参保企业，可返还其上年度单位及其职工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

5 0 % 。符合条件企业可通过“稳岗补贴实名制申报系统”( h t t p : / /

wgbt.mohrss.gov.cn/wg/index.action)提交申报材料。

在降低创业担保贷款门槛方面，个人类创业担保贷款给予全额贴

息，最长期限为3年，如借款人患新冠肺炎的，贷款可申请展期1年。对受

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，优先给予创业担保贷款支持，将当年新招用符合

条件人员数量占企业现有职工总数的比例降至20%(100人以下的企业)，

100人以上的企业降至10%。该业务在疫情防控期间实行“不见面”申领，

符合条件的创业项目可将相关申报材料发送至jndbzx@163 .com邮箱，并

留下联系人电话。

延长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方面，对受疫情影响坚持不裁员且正

常发放工资的中小企业，其正在享受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2月4日
后到期的，可阶段性延长至2020年6月30日。该业务在疫情防控期间同样

实行“不见面”申领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将相关申报材料发送至jnsybx@
126 .com邮箱或通过电话申请受理。

目前，济宁市已全面启动2020年稳岗返还申报工作，人社部门主动通

过社保系统、就业系统等摸排符合条件企业名单，现已向市直200余家企

业进行了定向政策宣传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济宁市人社局积极通过多种形式缓解企业用工难题，精

心组织“战疫情、保复工”网上春风招聘活动，畅通中小企业用人信息发布渠

道，收集发布、定向推送企业需求信息。今年以来，共有614家招聘单位参与线

上招聘，其中新注册招聘单位104家，提供就业岗位18488个，网络求职2970人
次，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和为民服务两不误。

企 业 有 用 工 需 求 ，登 录 济 宁 市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局 网 站

(hrss.jining.gov.cn)，在“人社业务网上服务大厅”栏目中，点击“济宁市人力资

源市场”，注册企业会员信息后，即可发布信息。用人单位也可微信关注“济宁

市人力资源市场”，进行以上操作。

针对返乡农民工，采取“喇叭招聘”等有效方式，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

及时发布到社区和村居，实现供需双方信息有效对接。对保障疫情防控和

事关城乡生产生活的国计民生企业、重大工程项目，优先发布用工信息，多

渠道满足企业阶段性用工需求。

同时，有人才招聘需求的企业，可向市人才服务中心进行申报，由市人

才服务中心向国内相关高校、“济宁大学生就业”平台等发布需求信息，帮

助企业招引高校毕业生。

济宁市还释放了更多政策红利，鼓励职介机构推荐用工，自2020年2月
4日起，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技能型人才和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、高

校毕业生到企业就业的，可按照每人120元的标准申领职业介绍补贴。

在劳动用工问题方面，进行灵活处理。加强法规宣传，稳定劳动关系。

明确疫情期间劳动报酬、休息休假、争议调处等事项，通过微信、qq群广泛

宣传，指导企业稳定职工队伍。鼓励企业与职工开展平等协商，通过协商

薪酬、缩短工时，轮岗调休等形式稳定劳动关系。春节以来，劳动仲裁解答

问题咨询160余人次，电话调解1起，线上立案1起。

为落实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，济宁市人社局主动扛起应对疫情的政治责任，创新服务方式、落实政策措
施，梳理形成《战“疫”惠企——— 人社大礼包》政策汇编，包含降低创业担保贷款门槛、免费发布招工信息、缓缴社社保费
等内容，利用大数据分析，推行“无申请发放”，实现由“人找政策”到“政策找人”的转变，推动企业有序复工。此此前，济
宁市人社局还公布了社会保障、就业创业、人事人才、劳动关系四大领域82项具体业务的办理方式、咨询电话，大力推
行“不见面服务”“容缺受理”等方式，为市民提供优质高效安全满意的服务。

社会保险服务

在社会保险服务方面，济宁市人社局推出缓缴社保费服务。对受疫情

影响，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，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企

业，按规定经批准后，可缓缴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，缓缴期最长

6个月。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，职工可按规定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。缓缴

期满后，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，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社会保障卡及时办理业务不受影响。企业或参保职

工可通过网站、电话等方式办理社会保障卡申领、注销、制卡进度查询、

临时挂失等业务。制(补)卡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(16岁以下未成年人需

监护人持身份证、户口本)。新参保人员直接到各合作银行“一站式”即

时制卡银行服务网点即时办理。

在工伤认定方面，开辟绿色通道，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因工受伤人

员撑起职业伤害“保护伞”。自受理材料之日起3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

定。疫情期间发生的工伤，疫情期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。

截至目前，疫情期间收到工伤认定申请1例，仅用1天时间即完成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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